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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
———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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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标志着我国社

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因此，在转型社会中如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解决纠纷

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是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基于“枫桥经验”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

义，本文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借鉴“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分析和探讨了

乡土精英参与地方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结果表明，诉讼与调解相融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及

关系和谐与秩序维系应是治理向度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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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初，浙江枫桥的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

人少、治安好”的做法，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全国要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由此诞生。改革开放以后，枫桥

镇首创综合治理办公室，充分依靠群众维护社会治安。党的十六大以后，枫桥镇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

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时至今日，尽管“枫桥经验”历经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但其“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精髓却始终不渝，

在社会治理的多领域形成了新时期的“枫桥经验”。诞生于枫桥，却又不限于枫桥，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已

经走出枫桥，扩展至各地，成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经典样板。2013 年 10 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

“枫桥经验”50 周年大会召开前期，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

持好、贯彻好”①。这彰显了党中央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

“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不仅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还为“枫桥经验”的

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我们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借鉴“枫桥经验”的优良传

统，从基层治理、纠纷解决、治理向度三方面来探究“枫桥经验”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一、基层治理:乡土精英与地方自治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中国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特点概括为“乡土性”，基层社会也就成为

了“乡土社会”。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人口的“低流动性”和社会关系的“熟人性”决定了人们主要依靠长老、

士绅等乡土精英内生性权威，通过乡规民约来平息纷争、治理社会，从而整合和维系了乡土社会的秩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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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冲击了乡土社会的秩序，动摇了长老、士绅的统治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

法治建设进程的推进，使得乡土精英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渐趋式微。换言之，法治建设过程就是国家在乡村

社会治理合法化重建的过程和国家权力作为一种强大的外生力量( 公共权威) 逐渐取代乡土精英社会治理

功能的过程。虽然这种法律运作作为制度具有法治的合理性，但现代法治在农村地区运行过程中出现了

“秋菊的困惑”、“被告山杠爷的悲剧”以及诸多的法律规避现象，这说明国家通过法律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不

是完美的和唯一的。那么，基层社会治理何以可能? 乡土社会秩序何以维系? “枫桥经验”启示我们，探寻

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路需要回归到社会的现实中。

“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精髓，亦是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理念的传承和发扬。

近年来，浙江枫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精神实质，有效培育了具有乡土精英性质

的基层社会自治力量。目前枫桥镇有大量社会自治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并在矛盾调解、治安防范、文体

活动、教育普及、医疗卫生、养老、救助、污染防治、维权等方面发挥了实效。如枫桥镇成立了 59 个调解委员

会，吸纳调解员 391 名，形成了镇、村、企全覆盖的调解组织网络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

“大调解”工作格局。“枫桥经验”的实践证明，在未完全脱离“乡土气息”并呈现出“后乡土性”的基层社会

中，这些具有乡土精英性质的基层社会自治力量参与地方自治无疑是合适之选。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传

统中国，由于“皇权不下县”的社会统治模式，国家权力只能延伸到县级层面。正如马克斯·韦伯( Max We-

ber) 所言:“中国历史乃是一部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地区的历史，但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

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了，乃至消失”①。因此，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控制往往通过士绅、长老来实现。瞿同

祖先生把这些具有乡土精英特点的士绅群体称为“非正式权力”，并且认为他们在地方行政上承担着决策咨

询、官民调停、民众代言等责任。② 历史实践证明，传统的乡土精英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整合社会秩序

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转型期的乡土精英的形成既有传统的因素，又受到国家“送

法下乡”“送法上门”的影响，是兼具传统和现代特质的群体，更是多方面因素形塑的化身。与传统相比，在

中国转型期的乡土精英可能呈现出两个特质:一是乡土精英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各个地方，易于形成一种天然

的亲和力。如枫桥镇品牌调解( “老杨调解中心”) 的核心成员 3 名，其他调解人员 11 名，其负责人杨光照原

本是枫桥镇派出所民警，退休后经返聘从事调处矛盾纠纷工作，而其他组成人员也来自镇司法所、法庭、派出

所及村内部的调解委; ③二是乡土精英的来源多元化，可能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宗族、法律等领

域，这与传统来源领域单一化明显不同。④ 如枫桥镇各类社会自治组织由基层社会的党政离退休干部、企业

会员、文艺骨干、联防队员、社区居民、残疾人等多元化群体组成，各村的调解委员会主要由村干部以及一些

声望较高的村民作为兼职调解员。各村( 社区) 设立的老年协会是老年人的群众性组织。这些新时期的乡

土精英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并广泛参与地方自治，积极推动了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可以说，中国转型期乡

土精英的广泛存在，使得乡土社会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实现了自洽，有效地维系了“后乡土社会”的秩序。

因此，乡土精英参与地方自治既传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又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相契合，是当前

社会现有条件下的不多之选。

二、纠纷解决:能调则调与当化则化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的激速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纠纷频发，甚至激化。这就迫使我们对 30

多年的法治建设进行反思和追问:法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和正当性的社会规则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

如何? 而历经半个世纪的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经典样板———“枫桥经验”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又具有怎

样的启示? “枫桥经验”中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做法体现了“大事化小

与小事化了”的调解理念，其主旨在于日常生活的民事纠纷能调则调，尽可能地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

纷，避免把民事纠纷上升到刑事案件，勿让“小事”演变成“大事”。如近五年，枫桥镇各类矛盾纠纷调处成功

率达 98． 3%，其中 85%以上的矛盾在村级得到调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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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纠纷，有社会便有纠纷。关于纠纷的解决方

式，棚濑孝雄认为，“社会上发生的所有纠纷并不都是通过审判来解决的”①。而在现代法治视野下，纠纷要

依赖于法律，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法律统治的非人格化则要求法律的形式化、注重程序、证据和逻辑，追求

一种普适性价值，即“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处理、纠纷解决就被置于这台工具或技术合理的‘形式化

法律’的机器之下。在审判车间的流水线上，受证据、程序和逻辑的操控指示，一个个案件被源源不断地生

产出来”②。从某种程度上说，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诉讼程序实现了形式上的公正性。但如果所有纠纷仅

通过法律诉讼方式解决，可能会出现更多“不满意的结果”和“秋菊的困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法律( 这

里的法律指的是国家颁布的法律，即国家法) 是一种社会规范，一种行动的规则，其基本功能是为了实现社

会秩序，法律总是与一定的秩序相联系。某一功能并不必然仅仅对应于某一种特定的社会设置。跨文化的

研究表明，在多数情况下总是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功能替代物”。也就是说为了达成秩序，并不必然依赖于

法律，在法律之外还有其他的“功能替代物”，比如说习俗。③ 而乡土社会的社会环境和实践是孕育习俗、习

惯等民间社会规范的肥沃土壤。从“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实践情况来看，基层社会的大量纠纷皆是根

据道德、习俗、习惯、人情，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揭示，“乡规、民约这些‘乡土法律’在

中国具有不可剥夺的作用”。如 2006 年 6 月，浙江诸暨市赵家镇相泉村村民何杨忠为其外嫁之女何海英

( 2004 年 2 月嫁到枫桥镇小亦村) 向该村争取土地承包收益权的纠纷④就说明了“大事化小与小事化了”的

调解在定纷止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诸暨的农村，以枫桥镇为例，建立了三级调解组织: 村( 居、企

业) 调解委员会( 下称调委会) 、综治分中心( 由镇派出的办事处) 、镇综治中心。为了规范调解，枫桥镇还制

定了《枫桥镇治保委员会、调解委员会若干工作制度》。按照枫桥镇调解制度的规定，此次纠纷由赵家镇相

泉村调解委员会根据 2000 年 9 月 9 日村委会制定的《关于相泉村土地延包实施细则》对纠纷进行调解。在

经历几番周折之后，何杨忠一家人接受了调委会的调解。⑤ 从调解程序来看，按照调解制度中分级调解的规

定，纠纷应由下至上逐级调处。本纠纷应先由相泉村调委会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由综治分中心调解，还是

达不成一致的话再到镇综治中心进行调解。这充分体现了分级调解坚持能调则调的原则，最大可能地化解

矛盾纠纷。就调解过程而言，相泉村调委会充分发掘本土调解资源，根据村民一致认同的《土地延包实施细

则》和该村的“礼俗”，对何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坚持当化则化的原则，有效地将矛盾纠纷化解

在本村内。就纠纷调解的结果而言，从法律角度出发，何海英的土地承包收益权被收回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这也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和剥夺。但村民赖以生存的习惯、风俗和经验与法律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差

异。从村规民约和农村的传统来说，何海英的土地承包收益权被收回是符合村民一致认同的《土地延包实

施细则》以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传统习俗的，因此，土地承包收益权被收回是合乎“村里的规

矩”的。在村庄的风俗人情和现代法治之间出现分歧的情况下，镇综治中心最终还是尊重当地村民的集体

认同，尊重调解委员会依据村规民约的调解结果，将“大事化下、小事化了”，从而使得基层的矛盾纠纷“就地

解决”，有效地整合了村庄秩序。然而，我们不是把现代法治的诉讼与传统礼俗的调解截然对立，而是旨在

说明，与诉讼相比，调解更加注重纠纷的“全息”⑥性和基层社会共同体成员关系的弥合。如果探寻一种诉讼

与调解相融合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这将是我们共同的愿

景。这种愿景在新时期的枫桥得以实现，如枫桥镇法庭首创了“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来引导村民“正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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榧树承包收益权被收回，其儿子承包收益权保留 5 年的调解结果。请参见李敏: 《“枫桥经验”发新芽———浙江省诸暨市利用村规民约与人民
调解定纷止争见闻》，《中国审判》2007 年第 6 期。
关于传统“全息”式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请参见郭星华、李飞:《全息: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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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即“抓住诉前环节，进行普遍指导;抓住诉时环节，实行跟踪指导; 抓住诉中环节，进行个别指导; 抓

住诉后环节，进行案例指导”，实现了法院审判与人民调解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① 这种诉讼从本质上讲不

是狭义的诉讼，而是广义上调解贯穿于诉讼的始终，具有调解性质的诉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就具体的基

层社会纠纷事实而言，法律诉讼的解决方式是合法的，但未必是最佳的。因为社会的价值不仅只由法律评

价，还应由道德、伦理、习惯等各种社会规范对具体的纠纷事实进行评价，从而对社会成员产生约束。这种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调解，主观上弥合了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了村民共同体的认同，客观上整合了基

层社会的秩序。

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宝贵财富。在实践中，“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和发

展并在各地得到积极推广。如浙江杭州“和事佬”协会成员通过串门走访，变被动调解为主动调节。这种串

门走访、主动调节，不仅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能降低解决纠纷的费用和时间等显性成本。由

此，借鉴“枫桥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示:在基层社会纠纷解决的实践中，第三方纠纷解决主体应

注重受损社会关系的弥合，充分发掘本土资源，坚持“能调则调，当化则化，注重和谐，着眼未来”的原则，力

图“大事”变“小事”，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治理向度:关系和谐与秩序维系

“和谐”与“秩序”是中国古代先哲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梦想。“太和”“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等思想无不反映出“和谐”与“秩序”的理念。李约瑟先生研究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态度，发现

最关键的概念乃是“和谐”。“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

想。”因此，他们不是以敌对的态度去征服自然，而是去了解它的统治原理。“和谐”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诉求，也影响了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②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和谐”与“秩序”是共通的。

新时期“枫桥经验”的着眼点已由诞生时的“实现捕人少、治安好”演变为“维护稳定、促进和谐”。从实践效

果来看，它不仅在基层治理和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维护社会和谐与秩序方面也体现了不可替代

的功能，特别是在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管理服务体系方面尤为显著。枫桥镇建立了“点、线、面”相

结合的严密的治安防控体系。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近三年来，中国公众安全感满意率连续下滑，而枫桥镇群

众的安全感却连续上升。③ 在构建社会治理服务体系方面，枫桥镇坚持“标本兼治、调防并举、注意预防”的

方针，不断开拓和完善社区矫正、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领域的服务，取得了实效。④ “枫

桥经验”的这些做法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然而，就治理的向度而言，对于“和谐”与“秩序”的追求总是具体的，具体的“和谐”与“秩序”的实现总

是各不相同的。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我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现代化建设进程。这一时期的治理向度主要表现为通过经济建设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从而促

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可以说，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收入增

加，经济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人的幸福感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如就目前世界范围内关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表明，物质财富的增加造就了一个“生活越好而幸福感越差”

的社会。⑤ 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事件增多，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从现在多发

凸显的社会矛盾看，燃点多、燃点低的社会问题最主要的根源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不到老百姓的民生

福利上。⑥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些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更倾向于与民生有关的领域，民

生问题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最关切的社会问题。⑦“枫桥经验”在文体活动、教育服务、社会救助、养老服务、

8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汤枥钧:《“枫桥经验”与构建中国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年第 6 期。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7 页。
《浙江枫桥化解社会矛盾经验引中南海瞩目》，http: / /news． sina． com． cn /c /2006 － 03 － 09 /10469306109． shtml。
卢芳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的“枫桥经验”》，http: / /blog． sina． com． cn /s /blog_907a963601010sct． html。
Gregg Easterbrook． The Progress Paradox: How Life Gets Better while People Feel Worse． New York: Ｒandom House，2003．
郑杭生:《“理想类型”与本土特质———对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学分析》，《社会学评论》2014 年第 3 期。
《幸福指数:是什么影响人们的幸福感?》，http: / /www． china． com． cn /culture / txt /2007 － 09 /30 /content_8988737． htm。



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 山东社会科学 2015·1

权益维护、污染防治等民生领域进行了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如枫桥镇在乡村组织的“舞蹈节”和民间艺术

展览，既提高了成员的身体素质、陶冶了情操，又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镇敬老院与大干溪村鸿泰养老中心为

老年人提供集中养老服务，实现了“老有所居”“老有所养”，解决了村民养老的后顾之忧;镇慈善协会、党员

志愿队筹集经费全部用于受灾群众、贫困户、残疾人、贫困学生等。① 这些举措切实维护了基层社会弱势群

体的权益，满足了人民群众合理的利益诉求，确保了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说

明，社会整合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也成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② “枫桥经验”在民生领域的新发展，满

足了基层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保障的需求，实现了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 周年大会上，孟建柱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枫桥经验’的时代意义，进一步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切实解

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李培林认为，

社会治理就是要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好日子就是衣食丰足、幸福平安、和谐有序。③ 因此，我国当前的社会治

理目标和向度不仅是强调经济建设，更应该注重平安幸福、社会和谐有序。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梦”、“幸福中国”等目标的提出，彰显了党中央对促进社会和谐与维系良好秩序的

高度关注，也深刻阐释了社会治理的向度不是人民最大化的财富，而是人民最大化的幸福，即“和谐”与“秩

序”。

四、小结

回归现实，我国当前的社会已不再是人们想象中温情脉脉的“礼俗社会”，也不是法治建设所追求的建

立在“理性祛魅”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而是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型社会。④ 因此，在转型社会中如何实

现基层社会治理、解决纠纷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是必须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枫桥经验”的实践证

明，社会转型期乡土精英在参与地方自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和秩序的维系得以可能。

应该指出，我们不是把现代法治的诉讼与传统礼俗的调解截然对立，而是旨在说明，与诉讼相比，调解更

加注重纠纷的“全息”性和基层社会共同体成员关系的弥合。值得称道的是，在曾被认为是“法律不入之地”

的乡土社会中，基于“情、理、法”为核心的乡土精英的调解开始与司法的诉讼进行实质性的互动与融合，故

而在互动中形成合力，调解纠纷。如枫桥镇法庭首创了“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来引导村民“正确”地打官

司。这种具有调解性质的诉讼，有效地避免了调解与诉讼的冲突，促进了融合。而一个社会要想把非均衡的

状态转化为和谐均衡状态，⑤其治理的向度就必须要着眼于人民平安幸福、社会和谐有序。因此，兼具传统

和现代特质的乡土精英群体与“大调解”格局也必将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舞台上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战国时期政治家商鞅曾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⑥。可以说，社会治理的理念不仅适应了我国当

前社会的现实，还是对我国社会管理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在我们看来，社会和谐稳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国家

通过法律的治理化，还应借助包括道德、习俗和源于实践、行之有效的经验等本土资源来对社会进行综合治

理。在现有社会治理的框架之下，“枫桥经验”虽不是“全能主义”的权威模式，但亦不能妄自断言其将在社

会治理的当前阶段走到了历史的终结。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和实践理性的结晶，调解的生命力

是不会终结的。⑦“枫桥经验”强调整体联动性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性，而社会治理的理念也表明，治理不是政

府单一主体独自承担社会治理的角色，而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枫桥经验”与

社会治理的理念是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应是社会组织、乡土精英、政府等多方主体协同、平等参与和广泛

动员过程，这就是“枫桥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责任编辑: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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